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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公安局文件
明公综〔2024〕61号

办理结果：A类

关于对县人大代表有关意见建议的答复

林莎莎代表：

《关于加强停车人性化执法的建议》由我单位办理。现将有

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今年以来，我局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执法理念，积极

开展查纠治理违法停车执法不规范“点题整治”“回头看”，统筹疏

堵保畅和违法治理，进一步推行柔性执法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

推进城市停车秩序管理水平有效提升。

（一）城区道路夜间允许停车。按照《交通违法停车查处执

法指引》，在执法中，城区道路夜间停车不影响正常通行、不影

响消防通道的，原则上夜间 19:30时至次日早上 7时的违法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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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处罚。

（二）相关路段临时停车不予处罚。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等

学校周边道路接送学生的临时等候及上下车，汽车站、医院路段

周边道路接送人员短时上下车，未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，原则上

不认定为违法停车、不予处罚，解决临时上下乘客及停车等需求。

（三）继续实行 “首违警告”。对初次违停行为或对其他车

辆、行人影响较小的违停行为，实行 “首违警告”，不罚款、不

记分，只警告。今年以来，共录入首次违法停车警告 57起。

（四）采取“教育为主、处罚为辅”的方式。机动车没有在规

定位置停放的临时违停行为，交警大队在日常工作中，根据《查

处机动车违法停车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对驾驶员在现场的，执勤

人员提醒纠正在先，责令立即驶离。对驾驶员不在现场的，执勤

人员采取警务通拍照方式采集违法停车信息，并下达提示驶离短

信，责令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（机动车登记信息中备案的联

系方式）立即驶离。此短信只具有提醒警示作用，不代表车辆己

产生违停记录。对于通知 10分钟后未驶离的，执勤人员将即时

下达《违法行为告知单》并张贴在机动车驾驶位一侧车门玻璃，

告知单通过后台审核后车辆产生违停记录，在违法被记录后机动

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同样还会收到告知短信。提示驶离短信是针

对临时停车、即停即走行为的一种惠民举措，是给予车主不得已

而暂时将车辆停靠且能及时纠正违停行为的一个机会。今年以

来，共通过短信通知驶离车辆 2191辆次。

（五）规范查处非现场违停行为。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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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线路段及严管路段违法停车的行为，属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

为。交警大队在日常工作中，根据《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

法行为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采集违法行为信息后二十四小时内

将违法行为信息上传至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，五日内完成审

核。经审核通过的，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，作为处

罚违法行为的证据。违法行为信息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

平台五日内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（机动车登记信息中备案

的联系方式）会收到交通管理部门（我省统一由省公安厅交警总

队）发送的手机短信通知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也可通过互

联网应用程序、手机“交管 12123”APP、“福建交通罚没”APP、

交管部门违章窗口等渠道查询违法行为信息。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如有不同意见，请与我们

联系。

单 位 领 导 署 名 ：

联系人与电话号码：

县政府分管领导意见：

明溪县公安局

2024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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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府办督查科。

明溪县公安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6日印发


